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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银监会办公厅关于
规范商业银行同业业务治理的通知

银监办发[2014]140号

各银监局，国家开发银行，国有商业银行、股份制商业银行，邮政储蓄银行，各省级

农村信用联社：

近年来，商业银行同业业务快速发展，一些银行机构存在经营行为不规范、风险

管控不到位的问题，不符合国家宏观调控政策和银行业监管要求，不利于银行体系稳

健运行。为规范商业银行同业业务治理，促进同业业务健康发展，现就有关事项通知

如下：

一、本通知适用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依法设立的商业银行与金融机构之间开展

的以投融资为核心的各项同业业务。主要包括同业拆借、同业借款、非结算性同业存

款、同业代付、买入返售和卖出回购、同业投资等业务类型。商业银行以外的其他银

行业金融机构参照执行。

二、商业银行应具备与所开展同业业务规模和复杂程度相适应的同业业务治理体

系，由法人总部对同业业务进行统一管理，将同业业务纳入全面风险管理，建立健全

前中后台分设的内部控制机制，加强内部监督检查和责任追究，确保同业业务经营活

动依法合规，风险得到有效控制。

三、商业银行开展同业业务实行专营部门制，由法人总部建立或指定专营部门负

责经营。商业银行同业业务专营部门以外的其他部门和分支机构不得经营同业业务，

已开展的存量同业业务到期后结清；不得在金融交易市场单独立户，已开立账户的不

得叙做业务，并在存量业务到期后立即销户。

对于商业银行作为管理人的特殊目的载体与该商业银行开展的同业业务，应按照

代客与自营业务相分离的原则，在系统、人员、制度等方面严格保持独立性，避免利

益输送等违规内部交易。

四、商业银行同业业务专营部门对同业拆借、买入返售和卖出回购债券、同业存

单等可以通过金融交易市场进行电子化交易的同业业务，不得委托其他部门或分支机

构办理。

商业银行同业业务专营部门对不能通过金融交易市场进行电子化交易的同业业

务，可以委托其他部门或分支机构代理市场营销和询价、项目发起和客户关系维护等

操作性事项，但是同业业务专营部门需对交易对手、金额、期限、定价、合同进行逐

笔审批，并负责集中进行会计处理，全权承担风险责任。

五、商业银行应建立健全同业业务授权管理体系，由法人总部对同业业务专营部

门进行集中统一授权，同业业务专营部门不得进行转授权，不得办理未经授权或超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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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的同业业务。

六、商业银行应建立健全同业业务授信管理政策，由法人总部对表内外同业业务

进行集中统一授信，不得进行多头授信，不得办理无授信额度或超授信额度的同业业

务。

七、商业银行应建立健全同业业务交易对手准入机制，由法人总部对交易对手进

行集中统一的名单制管理，定期评估交易对手信用风险，动态调整交易对手名单。

八、商业银行应于2014年9月底前实现全部同业业务的专营部门制，并将改革方案

和实施进展情况报送银监会及其派出机构。

九、商业银行违反上述规定开展同业业务的，银监会及其派出机构将按照违反审

慎经营规则进行查处。

十、银监会及其派出机构按照法人属地监管原则推动商业银行专营部门制改革。

银监会相关监管部门负责推进银监会直接监管法人机构的改革，必要时各银监局参与

配合。银监会各级派出机构负责推进辖内银行业金融机构的改革，上级监管机构应加

强工作指导。

 

2014年5月8日

（此件发至辖内银监分局和地方法人银行业金融机构）

 

日 期： 2014-5-23 星期五 版权所有 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会 ICP备05072642号

首页访问量： 24297825 次 当前页访问量： 18083 次

http://www.miibeian.gov.cn/

